保  函
致：宁波港东南船务代理有限公司
特此说明下述集装箱空柜委托贵司作为运输工具向海关申报，业务类型为出口空箱，而非作为商品出运，未以任何贸易形式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。 详细信息如下：
	船名
	
	航次
	
	靠泊码头
	

	空箱总数
	
	20’数量
	
	船公司
	

	
	
	40’数量
	
	目的港
	

	备注：

	序号
	箱号
	箱型
	提单号
	[bookmark: _GoBack]品名
	进港五字代码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
本公司保证以上申报内容真实、正确、有效，并接受海关监管及检查，不存在夹带、走私及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，否则由此所引起的一切后果、责任及费用由我司承担。

申请单位（订舱一代）：__________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发货人）：____   ______

联系人/联系方式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 联系人/联系方式：______________ 

申请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